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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111 年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 分

地點：本分署行政大樓 201 會議室

主席：劉分署長秀貞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傅惠君

壹、 主席致詞

一、今年因為有同仁不自愛的非法行為，嚴重影響分署形象，在此

提醒所有同仁應嚴守分際、依法行事，後續也請政風室持續加

強宣導，以強化同仁廉潔意識。

二、分署廉政和安全維護等事項需要全體同仁共同努力，不僅限於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針對日常相關規範都應堅守本分，營造優

質的公務環境。

貳、 政風工作報告

一、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附件 1）

主席裁（指）示：

（一）兩案均解除列管。

（二）請秘書室提供「落實詢價（訪商）注意事項簡報」(附

件 2)及「訂定底價注意事項」(附件 3)，併同本次會

議紀錄發送給同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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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 年政風室業務報告：（附件 4）

主席裁（指）示：

洽悉。另請各單位同仁於回應陳情案件時應摘述重點並充分說

明，避免引發上級或外界疑慮。

參、 提案討論

一、提案一：「重啟採購案件底價複（審）查機制」(附件 5)

主席裁（指）示：

（一）以財物採購為主進行試辦，但不包含利用共同供應契

約採購之案件；試辦案件數為各單位 112 全年度採購

案之一成，如一成數量逾 5件者，以 5件計。

（二）勞務案較多之單位，建議可擇 1件試辦。

（三）執行複（審）查之人員由各單位內部擇一請購人以外

之第三人擔任即可，亦得由主管擔任。

（四）請政風室補充訪價作法範例(附件 6)，併同本次會議

紀錄發送給同仁參考。

二、提案二：「修正本分署廉政會報設置要點第 3點」(附件 7)

主席裁（指）示：

（一）照案通過。

（二）請各單位往後於設立各委員會時，一併注意是否符合

相關法規之委員性別比例規定。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 2時 25 分)




